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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益损害

的救济路径之一。为了继续提升生态

文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彰显环境法

制发展的时代精神，指导环境审判工

作高效有序地开展，中国最高人民法

院在2017年3月7日发布了10起环境公

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由检察机关提

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件，分别是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

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案、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

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丁旗镇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案、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白山

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白山市

江源区中医院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这三起案件分别是民事、行

政、行政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案件。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

护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

《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

度的通知》《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

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

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法律

文件，这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施提供

了法律依据并设计了具体程序。《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

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为检察机关提

供了宪法依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

权，13个省市区检察机关自2015年7

月开始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检察

机关在这三起典型案例中作为公共利

益代表人，承担了提起诉讼的职责。

检察权的独特属性
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肇始于法

国和英国，后来各国都受到了他们的

影响。法、德、美、英等国在不同的

政治背景下，兼顾与法律制度和司法

实践的相容性，经过了长期的发展，

检察权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但是，这

些国家的检察权都包括了公诉权和诉

讼监督权，检察权始终没有偏离守护

法律、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的历史使

命。正如萨维尼所说，“检察官应担

当法律守护人之光荣使命，追诉犯法

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

家照料之人民”。例如，在英国只有

检察官才能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提起

诉讼，检察官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

者当事人的申请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检察权虽生于司法，却始终带有

行政的色彩。与审判权和警察权的稳

定性相比，检察权多具有易变动性，

正是由于这种易变性，使得检察权相

较于审判权与警察权具有适应性，它

可以与法律和政治结合并且自行调整

而表现出独特性的一面。在我国的国

家权力结构中，无论是从《宪法》的

刚性规定看，还是从权力运作的实

际情况看，检察权都是作为一种独

立的国家权力即法律监督权存在的。

我国的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试

行期间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工作报告指出，

自试点以来，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等领域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510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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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向相关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提出

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4562件；相

关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或纠正违法

3206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28件，合计占70.9%；对仍不履行职

责、公益继续受到侵害的，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547件。

我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宪法》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

权利的依据。检察权的行政性质和司

法性质有机结合，构成了法律监督权

所特有的属性，成为国家权力分类中

一种独立的权力。检察机关行使法律

监督职能，多数学者认为，法律监督

职能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对审判权的监

督，也包括对行政权的监督。随着环

境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环境损害的不

可逆，环境公益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都使得检察机关有必要参与环境公

益诉讼。

检察机关与司法权威

从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

看出，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具有事后

性，“事后”是指违法的审判或者执

行活动做出之后，并不意味着诉讼程

序的完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

权的独立行使突破了这种事后性。检

察机关主动参与环境行政和民事公益

诉讼，有利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

件的及时、有效解决。检察机关与法

院的职责分工不同，但二者的目的是

一致的，都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

由于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行政属性，

其可以代表具有广泛性和分散性的环

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

检察机关承担了提起诉讼的职责，在

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然以法院作为案件

的主导者，检察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支持法院依法行使审判职责。在

案件审理程序结束后，维护法院裁判

结果的权威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立法或法律

解释的形式，明确检察机关在公益诉

讼案件中公益诉讼人的法律地位，使

其区别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

原告。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是站

在“法律的守护人”立场上，既不偏

袒于一般民众或社会组织，也不迁就

于被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行政机关，

而是完全服从于检察机关应尽的职

责。这种职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使

命是一脉相通的。其诉讼地位的“法

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公益诉讼程序

与普通民事、行政诉讼的差异。

检察机关与当事人的处分权

这三个典型案例分别开创了三

个“第一次”。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

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

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是人民法院审理

的第一起检察机关试点提起公益诉讼

的二审案件。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

区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

族自治县丁旗镇人民政府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案是试点后首例由人民法院跨

行政区划管辖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案件，同时在该案中，六枝特区检

察院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以前就向丁

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积极行使

了检察权，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

人发挥监督作用。吉林省白山市人民

检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行政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是检察机关提起

的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从这三起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检察机

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这三起典型案例为以后的环境侵

权案件审理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

政、行政附带民事案件的实体和程序

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之间依

照“意思自治”来处理双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但是如果这种利益涉及的人

数众多，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此

时双方之间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意思

自治”来处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国家机构介入进行适当的干预，是

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在行政活动

中，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其他人遭

受到环境损害，需要借助公权力来对

抗公权力，保护自己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此时需要检察机关的介入。检察

机关的介入与当事人的处分权之间并

不是对立关系。检察机关监督权和参

与权都可以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

益。加之，环境侵权案件中，检察机

关的介入并不是站在一方去反对另一

方，而是维护审判的合法性，同时可

以很好地弥补个人和其他组织在技术

方面的弱势，有利于制止侵权行为，

获得赔偿。

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的程序保障
从这三起检察机关担当原告的

案件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

利益的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这里

的公共利益涉及不特定或者多数人

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

讼中，用权力制约权力，保障行政机

关合法合理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倒

逼机制，促使行政机关增强依法行政

意识，在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

时候予以纠正。在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中，法官处于中心地位，我国的检察

机关集中和专门行使维护国家权力合

法运行的职责，对民事审判和执行进

行法律监督。这三个典型案例中检察

机关在维护公共利益，行使法律监督

职能中的出色表现为检察机关在环境

实践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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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适格性增加了

新的实例。在法律程序上为检察机关

履行原告行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做

出保障。

管辖法院的确定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调整了

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解决行政诉

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

题，第18条第2款规定允许人民法院

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由于自然

环境的整体性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等

特点，跨行政区域进行诉讼和审判变

得十分必要。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

特区人民检察院诉贵州省镇宁布依族

苗族自治县丁旗镇人民政府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案中，案件的双方涉及六盘

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检察院和安顺市镇

宁县丁旗镇政府，该案为跨行政区域

审理行政案件做出了示范。跨行政区

域的行政诉讼管辖法院的确定，应从

保障案件公正审判的角度出发。管辖

法院的确定可以在明确中级人民法院

的管辖范围的前提下，从提高部分行

政案件的级别管辖、扩大指定管辖的

范围等方面下功夫，以保证案件的公

正审判。

涉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行政附

带民事诉讼，如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检

察院诉白山市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白山市江源区中医院环境行政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将相关联的行政

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分别立

案，由与案件都有关的同一个法院组

成合议庭一并审理，分别判决。虽是

两个案件，但在主要案件事实、主要

证据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一个审

判机构进行审理，既减少审判资源的

浪费，又能提高效率，避免矛盾。

举证责任的适当倾斜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一审程序可

以按照案件类型来适用具体的程序。

环境公益事件造成的侵害后果往往具

有间接性、复杂性、长期性和潜伏

性，加之因果关系模糊等，检察机关

作为原告参与环境公益诉讼，针对的

是侵犯公共利益的环境侵权行为和行

政机关的违法渎职行为，这类案件大

都具有涉及利益范围广等特点，检察

机关相较于其他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可

以更好地克服资金少、取证难和胜诉

难等问题，提高诉讼的便利性和实效

性。检察机关可以接受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检举材料，同时检察机

关具备法律监督职能、享有调查取证

的优势地位和经验。检察机关在诉讼

中并不处在弱势地位，相反具有优势

调查取证的职能，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可以稍作调整，可参考美国的审判前

证据开示制度，规定一方当事人可以

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被

告人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提供某些证据

资料。

二审程序的灵活处理

在民事案件中，除了特别程序的

案件，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若是对

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不服均可以向第

二审人民法院上诉，启动二审程序。

二审程序中，只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的称谓，但是考虑到公益诉讼人检察

院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在二审程序中

该做何称谓，典型案例中徐州市检察

院在二审程序中将其称为“被上诉人

（公益诉讼人）”的作法不失为一种

适宜的作法，既体现出了检察机关的

被上诉人地位，又表现出了检察机关

的特殊地位。

在公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熟悉

的是刑事诉讼中的二审程序。由被告

提起上诉的二审程序中，根据《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要将上诉状的

副本交给同级人民检察院，但是法律

并未规定提交答辩状。依照《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可以提交答

辩状。所以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

在二审程序中可以提交答辩状。根据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

规定，由于检察机关本身的独特性，

法院在追求审判公正的同时，也要考

虑到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因此在二审

程序中应该增加灵活性来处理与检察

机关有关的诉讼程序。

结语
试点中的检察机关在减少环境

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重大

的作用，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益代表

人的角色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被

日益强化。尽管检察机关仍然存在着

诉权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论争议，但

是由于检察机关本身的独特性以及它

在诉讼中的优势地位，其可以突破限

制，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同时，

对于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相关程序应

该进一步予以完善和细化，为检察机

关在公益诉讼中发挥作用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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